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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
生态流量是维系河湖生态功能、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的基础性指标，河流生态流量管控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全局，具有重要地位。2003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的批复》，首次在流域层面提及生态流量的概念。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当前水环境形势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报告》，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均提到“生态流量”一词，但并未提出针对性对策要求。2015年，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科学确定生态流量”及“研究制定生态流量保障法律法规”。2016年-2025年期间，多项国务院规范性文件中也提及科学确定和维持河流生态流量及保障生态流量等内容。2021年3月施行的《长江保护法》是我国首次在法律层面建立了流域生态流量保障制度。2023年4月施行的《黄河保护法》中也明确提出，要组织编制和实施生态流量和生态水位保障等内容。综上，生态流量已经成为河流保护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规范河流的生态流量管理可为制定河流生态保护的决策提供科学、规范的技术支撑，使得决策过程更加科学合理、有章可循。在制定河流生态保护规划、水资源管理政策以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决策过程中，相关部门可以依据规范的技术方法和评估指标体系，对生态流量保障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科学评估和论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规范生态流量管理还可为生态环境监管和执法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和依据，便于监管部门对河流生态流量的保障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确保生态流量保障措施的有效落实，增强河流生态保护管理的监管力度和执行效果，推动河流生态保护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河流类型众多，不同类型河流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同，其生态流量推求过程中的保护目标侧重点也不同，如山区河流大多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生态流量推求需考虑水文情势变化及其对生物栖息地影响；平原河网闸坝分布密集、流速低、生物基本栖息地功能衰退乃至丧失，需对生态流量进行严格控制；部分溪流因小水电项目过度开发，减脱水河段较多，在进行生态流量计算时应着重考虑水流连通性。因此，我国生态流量评估工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虽然我国生态流量管理已开始由水量总量控制向河流流量全过程控制转变，同时在生态流量计算与评估方面，已制定了多部生态流量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但这些标准往往较为笼统，缺乏对不同类型河流的针对性指导，难以满足实际工作中对生态流量计算方法选择、参数确定以及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精细化需求。因此，亟需制定一套共性技术导则，用以指导地方构建适用于不同类型河流的生态流量计算与效果评估，规范生态流量的管理。

编制过程

2024年12月9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正式批准立项《不同类型河流生态流量计算与效果评估》团体标准。

2025年5月14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召开《不同类型河流生态流量计算与效果评估》团体标准第一次会议。

2025年5月26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召开《不同类型河流生态流量计算与效果评估》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3.1编制原则
（1）本标准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2）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3.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范了不同河流生态流量的确定原则、确定流程、河流的分类原则和分类体系、生态保护目标的筛选与确定、水文-生态响应关系的构建方法、生态流量执行效果评估监测与评价等技术要求。本文件主要适用于不同类型河流生态流量确定、评估、效果监测与保障。
本标准包括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资料收集与调查分析、河流分类原则和分类体系、河流生态保护目标筛选与确定、水文-生态响应关系构建方法、河流生态流量确定、河流生态流量执行效果监测与评价等共10章2附录。
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已有的专利内容，与国家及行业其他标准无知识产权和专利冲突。
预期效果

本标准对不同河流生态流量的确定原则、确定流程、河流的分类原则和分类体系、生态保护目标的筛选与确定、水文-生态响应关系的构建方法、生态流量执行效果评估监测与评价等进行了规范。
本标准建立了一套科学可行的技术规范，标准的实施将规范我国不同类型河流的生态流量确定与执行效果评估，为不同类型河流的水资源管理、促进河流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六、同类标准对比

经本标准编制单位对国内外相关标准的检索，虽然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生态流量相关技术规范，我国也先后制订了《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SL/T 712—2021），《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计算与泄放设计规范》（SL/T 820-2023）等技术标准，但缺乏生态流量适应性管理方面的内容，且对于不同类型河流和生态特点的关注不足，对实际的生态流量管理支撑不足，相较于现有的行业标准，本标准更为聚焦于不同类型的河流生态流量计算与效果评估，具有更高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可以说是对行业标准的有效补充。同时，它也能为其他相关生态修复标准和规范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有助于构建更为完善和科学的水生态修复体系。

七、重大分歧意见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性质

本标准属于行业自愿参与的质量认定类团体标准。
九、现行标准废止

无。
十、其他说明

无。
